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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障碍研究在过去４０年的发展奠定了其对公共政策影响的基础。障

碍者社会参与的责任逐渐由以往个人承担与调适，转向社会与国家承担。本

文简述西方国家障碍研究的两个主要论述———社会模式与普同主义取向，对

比这两个主要论述所衍生出的政策：由早期的无障碍设施到通用设计，至最

近的能力取向。障碍者参与社会生活与活动是其基本权利的一部分，这项权

利内涵具有积极性，需要政府与社会投入资源，改善外部社会结构与环境，使

环境对障碍者更为友善，为其社会参与权利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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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社会模式（狊狅犮犻犪犾犿狅犱犲犾）在台湾亦称为社会模型，与医疗模式（犿犲犱犻犮犪犾犿狅犱犲犾）相对照。社

会模型重视反思造成障碍者障碍经验的外部社会结构特质。

一、前言

本文属于文献检阅与分析讨论，将从障碍研究的两个角度论述无

障碍空间设计概念所展现出的社会意义：第一个角度是障碍的社会模

式１论述，第二个角度是障碍经验的普同主义论述，由此分析实践障碍

者的社会参与及其背后所呈现的不同社会政策选择与设计理念。文章

最后以这两个模型的对照与相对应的公共空间设计作为结论，同时带

出最近发展出来的“能力原则”与差异的论述作为结尾。

在台湾，所谓“无障碍设施”或空间，是社会中有特殊需要的群体所

使用的设施，例如障碍者、老人、妇女、幼儿等都属于这类使用者，被认

为与其他社会大众无关。无障碍设施是“你们”使用的，不是“我”，所以

那不是“我”的问题。这种观念衍生于将障碍经验归类为社会中占少数

的特殊人口的人生经验，同时推论实践障碍者社会参与的责任是移除

·４３１·

社会·２０１５·６



外部社会的各种障碍，而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就属于由社会观点出发的

相对应的公共政策。

与社会模式观点相对的是障碍经验的普同主义论述，认为障碍经验

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过程，并非社会中少数团体的特殊经验。在这

个观点下，衍生出所谓“通用设计”的概念，即公共政策与设计应以最大

多数人的可用性为主。丹麦的辅具科技追踪研究显示，居住在家中的障

碍者，随着年龄与障碍状态的改变，国家所提供的辅具无法继续满足其

需要时，障碍者的居家生活会因而产生问题，须改变原有的设计

（犅狉狅犱犲狉狊犲狀犪狀犱犔犻狀犱犲犵犪犪狉犱，２０１４）。丹麦的研究显示，政府福利制度应弹

性地响应障碍者在人生不同阶段的需求，以满足其独立生活之需。因

此，这份最新的研究表明，障碍状态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变动，响应高龄

而产生的身体、心理状态的改变，成为丹麦政府需要面对的挑战。

换句话说，公共部门如何响应不同“人口”的变动需求与设计者对

使用者的想象，决定了社会参与权利能否具体实践。降低或排除外部

环境的障碍，更多人群能使用的无障碍设施与设计是过去二十几年各

国政府的主要改革方向（犐犿狉犻犲，２０１２）。随着社会进步，任何公共空间

设计都需要将所有可能使用者的特质与需求纳入设计过程，而不应再

采取特殊设备给特殊人口使用的局限性观点来设计公共空间，因为身

心障碍人口只是众多使用者之一。唯有如此，才会真正消除社会对他

们的偏见与歧视（犐犿狉犻犲，２０１２）。目前的发展趋势已经朝向采取普同观

点的设计，在普同观点之下，无障碍设计的原则成为消除外部环境阻碍

的第一步。

在西方国家，无障碍设施的设计概念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萌芽。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在美国联邦政府赞助下，发展了

通用设计概念。换句话说，无障碍设施与概念的出现远早于障碍研究

的社会模式提出的时间，但是在社会模式提出之后，无障碍设计成为主

要的公共政策选择。社会模式论者认为，移除外部社会的各种阻碍，是

实践障碍者社会参与的重要政策（犘犻狋狋犪狀犱犆狌狉狋犻狀，２００４），障碍者被社

会隔离所产生的社会排斥与歧视使其无法融入社会。加拿大的研究也

显示，排除外部不友善的环境，才能让障碍者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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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２０年，通用设计概念逐渐取代无障碍设计概念（犜犺犲犆犲狀狋犲狉

犳狅狉犝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犇犲狊犻犵狀，２００３）。“通用设计”（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犱犲狊犻犵狀）指的是，设

计任何产品、建筑、空间、用品，都需要采纳尽最大可能考虑所有使用者

能力的原则。通用设计的概念正好呼应身心障碍经验不是单独属于身

心障碍人口的特殊经验（犐犿狉犻犲，２０１２）。国内使用的无障碍概念与无障

碍设施（犫犪狉狉犻犲狉犳狉犲犲）理念是通用设计原则的前一代理念（犅é狉狌犫é，

１９８１）。第一代无障碍设施设计理念强调需要考虑使用者的便利与使

用者的“特殊性”，而第二代的通用设计理念强调尽最大可能面向所有

使用者，不特别强调使用者的特殊问题。两个理念历经将近半世纪的

发展，正好展现出社会对使用者的想象以及空间权利背后理念的转变。

本文处理无障碍设计概念或通用概念时，并不特别详细说明设计本身，

而是讨论设计原则背后的社会想象与意义转变。

美国医疗社会学者左拉（犣狅犾犪，１９９１）认为，社会要真正消除对障碍

者的偏见、歧视或排斥，唯有接受身心障碍过程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人

生历程，所有既成的设施，我们大家都有可能利用到，因此，身心障碍者

不是少数不幸或特殊的人群，障碍研究需要将身体经验放回社会脉络

中分析与讨论。左拉（犣狅犾犪，１９８９）强调，障碍经验不只是障碍者的问

题，更需要社会了解障碍经验的普同性。随着人口的高龄化，高龄人口

愈来愈多，这些高龄者可能在生活自理能力上面临各种困难与障碍，与

长期终身障碍者相同，高龄者不需要社会可怜他们的处境，各种公共措

施与设备供所有大众使用，不局限于身心障碍人口（王国羽，２００４）。２

因此，通用设计理念最能反映左拉的论点与看法。在左拉去世后二十

几年间，他的论点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视与运用，最近的发展也证明

他的论点具有前瞻性。

２．另请参见：王国羽，２００５，“缺了一角的台湾社会研究：身心障碍研究与论述”，台湾社会学年

会。

左拉对障碍研究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对障碍经验普同主义论点

的论述，虽然有些文化研究者并不认同他的看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他的普同经验论述成为后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

类》（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犉狌狀犮狋犻狅狀犻狀犵，犇犻狊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狀犱犎犲犪犾狋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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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犐犆犉）模型的主要思想。世界卫生组织采取普同主义论点，某种程

度上改变了过去二十几年障碍研究中二元对立的医疗与社会模式，由

个人与环境互动的概念强调障碍研究不可偏废身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

互动（犣狅犾犪，１９９１）。将身体经验纳入障碍研究，由人口高龄化的趋势预

见障碍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趋势。障碍者带着不同的身体、心理状态体

验外部社会环境的各种困难与限制，人与环境的互动成为障碍经验的

主要来源，当社会逐渐高龄化时，这样的经验愈来愈明显（犑犲狋狋犲，

２００９）。高龄研究与障碍研究在最近的对话与互动，意在找到两个领域

的共同语言与社会共识，这也是普同经验的另外一个贡献。

即使在社会模式的起源地英国，当代的障碍者仍然遭受相当程度

的社会排斥与社会制度的不公平对待，以至于障碍者仍然不能完全融

入主流社会。除空间外，其他社会制度，如司法制度、教育、就业等体制

也会对障碍者产生社会排斥的效果（犗’犵狉犪犱狔，犲狋犪犾．，２００４）。无障碍

概念也由早期的硬件建设逐渐朝向更多元的社会制度面向，例如最近

联合国的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就是同时涵盖硬件与制度的面向，以排

除无障碍阻碍为重点，同时强调专业人员在第一线的运用（犓犻犿，２０１０）。

无论当前各国障碍者的处境如何，唯有改变对障碍经验的认知与

态度，才能真正使空间问题成为“公共”问题，意即社会对使用公共空间

者的想象，需要将尽可能多的使用者纳入考虑（犛犮狅狋犮犺犪狀犱犛犮犺狉犻狀犲狉，

１９９７），而设计时不再只是以“健常平均值”作为设计参考，改用平均值

以外的所谓“异常”或“偏离”值作为最大的使用参考，那么所谓特殊设

计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例如，门的宽度如果以轮椅可以进出作为标

准，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方便地进出使用，使用轮椅的不再是特殊的使用

者，而只是众多使用者之一。让社会中最需要宽门进出的轮椅使用者

方便使用的设计，具有平均身高与宽度的人也更能自由自在地使用，那

么，障碍者就不再是特殊使用者，从而达到降低社会烙印的效果

（犛犮狅狋犮犺犪狀犱犛犮犺狉犻狀犲狉，１９９７）。

二、无障碍设施：公共空间的权利讨论———由个人规范

　 层次到社会层次

　　社会学家米尔斯（犕犻犾犾狊，１９５９）指出，政府介入公共政策的主要判

断原则应该是，区分问题的本质究竟是属于“个人困扰”还是“公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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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以问题的本质是否属于公共性质作为政府介入的依据。他的论点

提出时正值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社会正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自

社会各领域的挑战。他的论点提出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依据，就是对

公私领域的想象与论述，尤其是这个分野作为公共政策介入的基础

（犅狅狉狊犪狔，１９８６）。因此，即使他对美国未来社会的想象与当时的社会学

界大不相同，但以本文的研究焦点来说，究竟自由、无碍地使用公共空

间是一种个人权利的彰显还是公共责任的展现？如果没有公共资源的

投入或规范，自由无碍地使用公共空间似乎不可能，但是我们究竟如何

确立个人权利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关联，这个问题成为我们思考的重点

（犅狅狉狊犪狔，１９８６）。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证明个人身心障碍状态会成为阻

碍与影响个人福祉的来源，而这个问题成为当代道德哲学家反省个人

自由主义与思考所谓个人能力与权利行使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概念

（犠犪狊狊犲狉犿犪狀，２００１）。换句话说，障碍者因为其身体、心理状态而局限

了他们实践个人自由的可能，进而被社会排斥，成为边缘人口。

障碍状态究竟会怎样影响身心障碍者的福祉，目前为止最充分、最

为完整的论述应属英国学者提出的障碍经验的“社会模式”观点。英国

学者奥利弗和扎布（犗犾犻狏犲狉犪狀犱犣犪狉犫，１９８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针对残疾

人反隔离联盟（犝狀犻狅狀狅犳犘犺狔狊犻犮犪犾犾狔犐犿狆犪犻狉犲犱犃犵犪犻狀狊狋犛犲犵狉犲犵犪狋犻狅狀，简称

犝犘犐犃犛）的政策宣言，提出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外部结构压迫观点，解释

身心障碍者的障碍经验。他们认为，障碍者之所以经历“障碍经验”，问

题在于外部社会环境的结构性因素与各种制度及环境的安排，忽略了

社会特殊人口的需要与问题，以至于障碍者被排除在各种自我发展的

社会情境与制度之外，成为社会歧视与偏见的受害者，从而被社会隔离

与边缘化（犅犪狉狀犲狊犪狀犱犕犲狉犮犲狉，２００４）。英国犝犘犐犃犛组织的特色在于，

它是由肢体障碍者所主导的倡议团体，他们成功地说服当时的英国了

解社会结构与外部环境对肢体障碍者使用与接近上的不方便性，获得

了社会与身心障碍团体的认同。因此，采取外部社会结构观点论述障

碍经验，被归类为所谓障碍观点的“社会模式”，同时它带动了第一代英

国身心障碍者运动的发展（犛犺犪犽犲狊狆犲犪狉犲，２００６）。社会模式的贡献不仅

在英国，在联合国障碍者权利公约的草拟与讨论过程中，社会模式的观

点也带来了非常具体的贡献，签约各国都被期待能从制度、结构与外在

环境三方面着手，减少障碍者社会参与的阻碍因素（犔犪狀犵，２００９；犔犪狀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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犲狋犪犾．，２０１１；犕犾犪犱犲狀狅狏，２０１３）。

当年，采取所谓社会学与结构论观点解释身心障碍经验与过程，

主要是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身心障碍人口定义与分类架构的批

判。英国学者巴恩斯和默瑟（犅犪狉狀犲狊犪狀犱犕犲狉犮犲狉，２００４）认为，世界卫

生组织的论点将身心障碍经验与过程（犱犻狊犪犫犻犾犻狋狔犲狓狆犲狉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狆狉狅犮犲狊狊）

放在以个体器官与身体系统分类架构下讨论，而英国的障碍论述采取

二元对立论点讨论身心障碍经验，在这个模型中只有损伤（犻犿狆犪犻狉犿犲狀狋）与

障碍（犱犻狊犪犫犻犾犻狋狔），且在论述时采取医疗与社会二者对立的立场。所谓

二元对立是指，身心障碍概念架构中，损伤是属于个体医疗层次的问

题，障碍则是外部社会加在个体经验之上的结构限制，两者是对立且二

元的概念，因此被称为障碍论述的二元论（犛犺犪犽犲狊狆犲犪狉犲，２００６）。这个

论述最主要的理念是，如果社会移除所有外部的结构限制，障碍经验就

会消失，这通常被称为身心障碍经验的社会观（犛犺犪犽犲狊狆犲犪狉犲，２００６）。

根据社会结构观，社会环境加诸身心障碍者使用、进出、利用、参与

社会与教育机会等的结构缺陷，导致身心障碍者的日常活动处处受限。

换句话说，身心障碍者的社会参与困境不是个人层次的困扰，而是社会

层次的公共责任，社会结构与制度设计无法满足障碍者的需求（犅犪狉狀犲狊

犪狀犱犕犲狉犮犲狉，２００４）。他们提出，使用轮椅本身并不是个人障碍问题，但

是无法出门与无法自由地进出任何场所，是社会无法响应其需要的问

题。因此，改善外部环境与响应身心障碍者参与使用社会公共设施，这

是社会的公共责任而不是私人要面对的议题。

因此，身心障碍运动应以外部环境与社会结构为主要的改革对象，

强调外部社会结构、系统、政策应采取积极方式响应身心障碍者的问

题，采取法律途径保障身心障碍者之基本权利。英国学者的论述与观

点被概括为身心障碍经验的“社会模式”论述（犅犪狉狀犲狊犪狀犱犕犲狉犮犲狉，

２００４）。这个论述也影响着英国过去近３０年身心障碍者相关政策的制

定方向，由社会外部着手改善与营造对身心障碍者友善的环境成为重

要的政策方向。由于社会模式的提出，改善外部社会环境的设计、使用

与理念成为所谓“无障碍设施”的主要理念依据。

英国社会模式学者的论述引起了风起云涌的身心障碍者权利运

动。他们成功地将原先被视为个人悲剧与命运的障碍者生命经验，

转换为外部社会层次无法满足其需要所形成的对身心障碍者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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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斥与歧视，而改变外部环境、政策、立法等正是整个身心障碍者

权利运动的最初诉求与主张（犘犳犲犻犳犳犲狉，１９９３；犛犮狅狋犮犺，１９８８）。在英国学

者具体提出社会模式论述之前，身心障碍者的公共空间与使用问题

都局限在家户内部修整与改善等。社会模式的贡献在于，它指出了

公共空间与设施需要将特殊人群的需要纳入考虑的重要性与理论层

次的意义。他们具体指出，铁路、车站、车厢、剧院、地铁等当初设计

时，并未将身心障碍者纳入所有使用人群作为设计参考，因此，才需

要在硬件之外，另外加装或改善建筑物或铁路等无障碍设施，以便身

心障碍者使用（犗犾犻狏犲狉犪狀犱犣犪狉犫，１９８９）。社会模式论者对全世界身心

障碍者运动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外部社会结构性的限制问题，同

时，他们的论述也促使各国展开各种补救行动，重新调整设计规范，

或在政策上朝向以权利为基础的政策修订与更新（犘狉犻犲狊狋犾犲狔，２００７；

犘狉犻犲狊狋犾犲狔，犲狋犪犾．，２０１０）。

在社会模式论述出现的同时，“无障碍”设计理念也成了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来主导的设计原则。无障碍设计的概念与想法，主要是将身

心障碍者的使用需要纳入和整合到各种公共设施与设备之中。空间权

利在身心障碍者的运动中，不仅是可近性问题而已，它也代表着另外一

种社会参与的意义。正因为这样的论点，参与使用公共设施、教育设

施、运输设施、住宅等都成为确保个人参与的权利在公共空间实践的可

能（犅é狉狌犫é，１９８１）。这种论述的转换，使无障碍设施或使用、进出时的

无障碍由个人领域的私人问题转变为社会领域的公共政策问题。不仅

如此，社会模式论述的出现也让政府或第三方介入处理公共空间的无

障碍设计问题，获得了法令规范的正当性与社会合理性（犗犾犻狏犲狉，

１９９６）。在英国社会模式论述提出的同时，西方国家的身心障碍者权利

运动也遍及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联合国１９８０年开始推动身心障碍

者权利保障运动，其中社会参与和无障碍设施使用权也被纳入正式的

公约与主张内。

社会模式论者的观点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个人道德层次的规范性

论述，也就是社会如何满足具有特殊需求者的社会参与问题。就理论

层次来看，社会模式论者的主张仍属于道德层面的论证，如同政治学者

斯通（犛狋狅狀犲，１９８４）所主张的有关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解决福利资源

的分配问题，身心障碍者属于可以依据需要给予资源分配，而不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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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作为主的第一个分配系统中取得保障。她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福

利制度由于本身结构与生产制度的本质，社会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终身依靠工作获得自身的保障，福利国家需要发展出一套可以解决自

身制度内的分配矛盾的机制。也就是说，在以工作为主的分配系统之

外，需要另一套以需要为主的分配机制，而身心障碍者类属于第二个分

配系统。

身心障碍者依据自身的特殊需求取得参与分配的资格。这个论点

是以国家如何分配社会福利资源为出发点，讨论如何解决分配的两难

困境，整个论述的基础是以满足身心障碍者的特殊需求为主。如果社

会参与也是权利的一种，这个论点提供了一个为何社会必须响应身心

障碍者需求的政治制度安排的观点（犛狋狅狀犲，１９８４）。社会模式论述与政

治分配观点都提出社会应响应身心障碍者的特殊需求，但是各自的理

由与出发点却非常不同。社会模式论者将焦点放在外部社会结构因素

与政策的改善，政治分配观点则强调国家如何解决分配的两难问题。

无障碍空间在这样的观点中，成为一个具体可见的社会对身心障碍者

特殊需求响应的政策，且这个政策可以被社会大多数人看见、经历与使

用。其他身心障碍者的相关政策，一般大众并不容易亲身体会或目睹，

但是当一个公共空间设施做得不好用或可近性不高时，一般大众常会

有机会在不同场所看到或经历。这是无障碍设施与其他身心障碍人口

相关政策不同的地方，它的公共场所可见性非常高。

当身心障碍者的社会参与朝向公共责任发展时，社会如何响应

这些社会参与的要求与主张，成为关键问题。当时，改善外部环境，

如学校、工作场所、交通设施、公共空间等，让更多的身心障碍者可以

使用与利用成为公共政策的重点，因此，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无障碍设

计概念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想法。设计界的概念也反映出当时社会

对身心障碍者参与社会生活需求的响应。在亚洲，日本是对无障碍

空间设计最用心的国家。台湾地区许多的无障碍设计也引入了日本

的概念与成品，例如厕所、盲道、扶手等。引进无障碍设施与设计背

后的主要假设是情况相近，这些措施应该可以解决台湾的问题。但

究竟事实是否如此，则需要另外处理。在此，本文只针对概念部分进

行讨论与分析。

上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讨论与观点，属于身心障碍者权利运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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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对身心障碍者参与社会生活的具体响应，初期的焦点是强调

身心障碍者的特殊需求，同时注重这个需求被满足的权利正当性。由

于对身心障碍过程的见解不同，社会模式论者的贡献是奠定了当时身

心障碍者运动之权利保障的合法性。由强调身心障碍者的权利特殊性

开始，身心障碍者运动与相关法令修改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例如，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美国通过的身心障碍者法案，英国的身心障碍者反歧视法

案与台湾地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两次修正的身心障碍者保护方面的规

定等，都是具体可见的针对身心障碍者参与社会权利的保护与具体措

施。不仅如此，各国法令也强调雇主、学校、政府的责任与义务。身心

障碍者的公共空间利用与消除其使用的障碍，不仅成为社会责任，也成

为政府责任。

三、普同观点与通用设计

强调身心障碍经验特殊性的论述，在英国成为整个身心障碍者

运动的基础，也影响着世界各地的身心障碍者运动。但是用社会模

式观点来解释身心障碍经验，也逐渐受到来自各国的挑战，其中包括

英国本土学者的挑战（犛犺犪犽犲狊狆犲犪狉犲，２００６）。如前所述，美国医疗社会

学家左拉（犣狅犾犪，１９８９）的看法不同于英国学者。他认为，身心障碍经

验具有“普同”特质，所谓普同的意义是指每个人在生命经验发展阶

段，都会经历身体失去功能且需要他人协助的时候，身心障碍经验是

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生命过程。经验的差异仅在于有些人在人生早期

就经历障碍过程，有些人是在人生的中期，更多的人是在人生晚期。

他认为，面对社会人口日益老化的趋势，障碍经验的普遍性会越来越

高，随着人口的老化，未来主要的身心障碍者将会是老年群体。他也

认为，如果我们不断强调身心障碍经验的特殊性，对障碍者倡议运动

本身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在社会运动的动员上产生

极大的能量，但是要根除社会对障碍者的歧视与偏见，上述强调障碍

经验的特殊性的做法并无真正帮助，因为人们会认为障碍者是“你

们”而不是“我们”，障碍反而成为差异与歧视的根源，唯有当社会认

为这个经验一般人都会经历时，才会消除对障碍者的歧视与偏见。

当时，美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倡导团体认为，身心障碍者需要强调团

体本身的特殊与不同之处，通过权利运动争取更多不同的福利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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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作为障碍者的左拉（犣狅犾犪，１９８９）的论点立足于未来社会人口老

化的发展趋势，认为即使社会投入大量资源，协助身心障碍者融入社

会、参与社会生活或独立生活等，仍无法真正改变身心障碍者在社会中

遭受歧视与偏见的事实。

支持这个观点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在改版《国际残损—残疾—残

障分类》（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犐犿狆犪犻狉犿犲狀狋狊，犇犻狊犪犫犻犾犻狋犻犲狊犪狀犱

犎犪狀犱犻犮犪狆狊，简称犐犆犐犇犎）的过程中，世界卫生组织采取普同主义的观

点，将评估身体功能的过程普遍适用到所有人群，而不只是身心障碍人

群。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概念，新版犐犆犉可适用的人口群体较广，且临

床应用价值较高（犅犻犮犽犲狀犫犪犮犺，犲狋犪犾．，１９９９；犠犎犗，２００２）。世界卫生组

织的犐犆犉评估系统，就是以障碍经验为普同人生经验作为主要理念，

发展出目前的版本，因此在适用上并非只针对障碍人口。

左拉（犣狅犾犪，１９８９）的论点是将身心障碍经验导入人生经验的一

环，强调普遍特质而不是特殊与少数经验，相应地，他认为许多特殊

设计的产品所有人都会受益，如原先设计给身心障碍者使用的电动

代步车，因为速度慢且可以爬坡，因此同样的设计概念运用在高尔夫

球场的洞距运输；又如，由于障碍者手部肌肉力量不够，开车需要设

计电动窗，该项设备后来成为所有汽车的标准配置。这说明，身心障

碍者可以使用的设备或设计一样也可以让大多数的非身心障碍者使

用，因此，在设计上并不一定非要强调身心障碍者为主，这样可能产

品销售的市场更大且更具价值与生产的规模化。左拉首次提出，对

障碍者友善的设计会让社会整体都受益。这也是他的论述取向能够

获得各国身心障碍团体与研究者支持的最主要原因。

社会模式者将外部结构视为身心障碍者经历“障碍经验的主因”，

因此，改革外部社会结构与制度是消除身心障碍者被社会排斥与遭受

歧视的主要途径。左拉（犣狅犾犪，１９８９）认为，社会需要被教育，从而根除

身心障碍者与一般人存在差异的看法。如果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也会

经历身心障碍经验，身心障碍者与一般人口之间的差异只是经历障碍

时间的早晚而已，社会无需对身心障碍抱持某种特别的心情与态度，接

纳与包容彼此之间的差异才是彻底消除身心障碍人口遭受歧视与排斥

的手段。左拉（犣狅犾犪，１９９１）也认为，无法不去讨论障碍者身体经验的独

特性，因此，障碍者带着不同的身体、心理状态与外部环境互动，这种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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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结果才是障碍经验的来源。障碍者的身体，成为研究障碍经验不

可或缺的载体。

英国社会模式的观点主导了英国过去将近４０年的身心障碍者政

策方向，也主导了英国的身心障碍者运动，还影响了英国人文地理学中

对障碍者空间排斥与隔离的研究，甚至成为地理学研究的新领域

（犐犿狉犻犲犪狀犱犈犱狑犪狉犱狊，２００７）。联合国的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特别强调

“可近性”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签约国需要调整与改善各国的无障碍设

施、制度、各种信息的可近性与营造对障碍者友善的环境，等等。如果

依据社会模式的主张，无障碍环境的设计与改善是必须的手段，但是社

会模式论者并没有说明，这些设计与改善是不是只局限于身心障碍者

使用。换句话说，社会模式的推论究竟会让身心障碍者更融入社会还

是更被排斥？此外，如果国家没有经费投入之时，结果又会如何？

相反，普同经验的观点就不同，最明显的是在通用设计原则的进

展方面。通用设计可以看成是上述无障碍设计原则的更新概念。通

用设计原则比较完整地提出来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联邦政府

康复服务部门委托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设计学院，研究与发展通用

设计原则（犛狋狅狉狔，犲狋犪犾．，１９９８）。这个设计概念强调，任何一个产品

包括建筑设计、道路交通、公园、运动设施、学校、剧院、美术馆、博物

馆等只要有大众进出使用的空间或提供大众使用的产品，都需要采

取通用设计的概念（犛狋狅狉狔，犲狋犪犾．，１９９８）。通用设计的主要理念是让

空间、设施与产品能在最大程度上让每个用户方便使用。最初这个

原则并不是以特殊人口为主，但是在这个原则下，身心障碍者是受益

群体之一。斯托里等三位作者是北卡州立大学设计学院的教授，他

们在美国联邦政府四年的研究经费支持下，写出这本有关通用设计

的基本原则的书籍。这本书提到，通常我们设计时会以“一般人”作

为参考对象，但是在通用原则之下，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

是独特且无可取代的，因此在设计时，能适用于各种年纪、各种能力

是最重要的原则（犛狋狅狉狔，犲狋犪犾．，１９９８）。更重要的是，通用设计原则

与无障碍设计相比，比较节省经费与成本，因为设计时，参考使用对

象的最大可能与最大弹性已经包括在设计之中（犜犺犲犆犲狀狋犲狉犳狅狉

犝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犇犲狊犻犵狀，２００３）。整个通用设计的理念，也是基于未来人口

发展趋势与社会人口结构的改变，因此通用设计才会在２１世纪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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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以往的无障碍设计概念。

通用设计的概念最能反映出左拉的看法。为了真正协助身心障碍

者融入社会，任何的公共空间设计与设施都应采取弹性最大与包容性

最大的方式设计，而不必另外再提供所谓的无障碍设施。身心障碍者

参与社会的途径成为社会普遍的经验之一，也就不需要奇怪的安排或

设施了。普同经验的看法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整个身心障碍定义

系统内，作为设计犐犆犉架构的基本理论依据。世界卫生组织采取普同

经验看法的主要理由是，健康经验本身并没有歧视或价值默认态度的

问题，且普同经验可以将更多的人口放在这个架构下发展比较合理的

评估过程。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它是普同的经验，那么又如何在使用通用设

计时发展出有意义的参考数值呢？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处理所谓对个人

差异容忍度的问题？例如运用通用设计所设计出来的餐盘，究竟应该是

以惯用右手还是左手为参考呢？这个看似平常的问题，却在实际运用的

过程中反映出普同经验之外的差异问题。也就是说，虽然以绝大多数的

使用者为参考，但真正使用时，也须考虑到不同的使用者；而对特殊对待

与差异及不同，思考和讨论最多的是当代道德哲学，其不同的论证本身

所倡议的政策手段与原则也不尽相同。

四、差异、能力与社会政策手段

过去几年，西方国家哲学理论针对能力、自由与权利问题做了讨论

与分析（犖狌狊狊犫犪狌犿，２００１）。不同于以往单纯从个人自由主义出发讨论

权利与自由的概念，最近的讨论开始重视对人的基本想象，尤其是个人

的能力。一直以来，西方国家自由主义建立在一整套对所谓以个人为

主的权利、自由、表达等的演练或行使这些权利的基础之上，它假设个

人具有表达自己意志、分享个人思想的能力；但是晚近哲学家开始注

意，上述观念在对个人能力假设上有不足之处，即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充

分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因此，这个限制条件与能力的讨论引发了非

常丰富的论述与论战（犛犻犾狏犲狉狊，犲狋犪犾．，１９９８）。

当社会将“差异”问题带入对个人权利的论述时，所遇到的挑战远大

于社会的想象。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我们往往会在各种不同的公共政策

领域中看见各国政府的手段与背后的理由（犛犻犾狏犲狉狊，犲狋犪犾．，１９９８）。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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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各种介入方式，让具有不同特质的人口群体都能在社会中享有公

平与自由的权利，这样的逻辑是当代福利哲学讨论的主题，并非单纯的

个人自由主义传统的论述可以解决。

社会对身心障碍人口的政策通常不外乎几种，比较常见的模式是

采取现金补贴形式，主要的理由是身心障碍人口的花费比一般人口高。

这个政策及其背后的效益主义原则是最常见的政府介入方式。效益主

义者认为，如果采取外部补贴方式，意即多给一份额外的补助或补贴，

身心障碍群体与一般人口就可以在较为公平的基础上享有公共资源

（犅狌狉犮犺犪狉犱狋，２００４）。在福利国家的逻辑之下，这种手段通常是最为常

见的方式（犠犪狊狊犲狉犿犪狀，２００１）。例如，台湾地区身心障碍者使用公共交

通工具采取半票补贴方式，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补贴身心障碍者使

用交通工具的费用，主要的着眼点是他们外出使用这些公共交通工具

的困难度比较高，且并非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配备了无障碍设施，因

此，社会采取费用补贴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达到协助身心障碍团体参与

社会生活的目的。

就政治哲学的观点而言，上述补贴能否真正达到公平的目的与结

果呢？这样的补贴会不会增加其他人口的负担，或这样的补贴是否可

以得到社会其他人口的同意，产生共识（犠犪狊狊犲狉犿犪狀，２００１）？通常，如

果由政府税收支出的话，引起的反对声浪会比较小，但是如果由提供交

通工具的私人部门负担，则会引起较大的争议。因此，在维护个人自由

主义不遗余力的人看来，政府补贴本身也代表市场机制受到扭曲，政府

力量介入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搭乘交通工具的行为。这样的看法也

是美国在通过《美国残疾人法案》（犃犇犃）后，需要再度修法的主要原因。

犃犇犃的修正案明确界定了各级政府与私人部门的角色，以降低原本的

灰色地带，更好地保障身心障碍者的公共参与权利（犗犱犲犮犽，犲狋犪犾．，

２０１０）。依据美国的经验，自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实施犃犇犃法案以来，最

困难的部分就是公共场所设施改善的政策与费用成本的考虑（犗犱犲犮犽，

犲狋犪犾．，２０１０），此次修正案可以说是补充完善了这一部分内容。

对待社会不同人口的能力差异的另外一种公共政策做法是采取保

障手段。这样的手段在就业政策中比较常见，例如日本、德国和台湾地

区都采用强制性定额雇用政策，强迫公、私部门雇用一定比例的身心障

碍者，违反规定者需要缴纳罚款。这种采取外部强制规范的做法，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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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基于所谓的效益主义的观点衍生出来的政策，只是被规范的对象

是公私部门的雇主。采取依据一定比例的保障权利的手段，在各国的

公共政策中屡见不鲜。身心障碍者的相关政策采取保障机制的比较

多。例如，公共场所无障碍空间的设置，目前采取保障的手段，新建的

公共建筑都需要设置，否则无法开放使用。无障碍设施保障与就业政

策保障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没有达到雇用一定比例身心障碍者员

工的雇主目前采取的是罚款手段，但对没有达到无障碍空间设施要求

的则没有定期罚款的规定。

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各种税务政策，直接减免或降低特定群体的

税赋。采取间接方式，降低社会中特定团体的税赋负担，这种做法比较

容易获得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因为这种方式比较不会扭曲市场的机制。

但是这样的减免赋税的方式，任由个人消费，却并不一定使身心障碍者

的福祉有所提升，因为社会不清楚所减免的费用是否直接让身心障碍

者受益。

上述几种方式都是当代福利国家常用的手段。就设计来说，通用

设计原则只提供大原则，而实际上应如何做呢？当代哲学家西尔弗斯

（犛犻犾狏犲狉狊，犲狋犪犾．，１９９８）提出了很有趣的概念。她认为，如果我们设计

时能以社会中能力最差者作为参考对象，那么所有不同能力的人都可

以适用。她举例说，我们设计门的宽度时，通常是以两个人可以互相走

过为主，但是如果我们以轮椅可以通过为主，那么这个门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可以通过的宽度。她认为，社会生活的安排应该以社会中最不便

利的团体为设定使用参数的对象，而不是以平均数的概念来设计，因为

平均数的概念只能适用于７５％左右的人口。但是如果我们以最差的

团体为主，那么剩下的将近１００％的人口都可以适用（犛犻犾狏犲狉狊，犲狋犪犾．，

１９９８）。相似地，如果设计人行道宽度时以轮椅为主，而不是以走动的

行人为主，那么人行道完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因为这中间

没有落差和障碍，宽度够，平缓且容易互相连接（犛犻犾狏犲狉狊，犲狋犪犾．，

１９９８）。更重要的是，不需在道路完工后另外花经费整修道路。她的想

法与理念正好响应通用设计原则的实施过程与个人之间的差异状态如

何转换成公共空间的设计理念。

差异的处理，除公共政策的补贴之外，在做设计时也可以运用到参

数的选择。设计参数时如果以能力最差的团体为主，那么未来使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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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弹性可以最大且适用于最多的人口。这个理念与以往采取平均值的

概念不同，也是通用设计原则的核心概念。她的论点表明，以往社会对

使用各种公共空间对象的想象需要改变（犛犻犾狏犲狉狊，犲狋犪犾．，１９９８）。

个人之间能力的差异如何转换成公共空间的设计，通用设计的

焦点就是尽可能地将这些差异纳入设计之中。第一代无障碍设计只

是针对差异的特殊之处做设计，两者的取向非常不同。就理论上来

看，采取身心障碍经验是人生普同经验的设计理念，在设计之初就已

经将身心障碍者的需求纳入，因此，比较符合社会融入的原则与理

念。未来的公共空间，各种设施不再针对特定人群进行事后的改善

与调整，而是事先融入设计过程之中，更能彰显身心障碍者社会参与

的权利保障与意义。

第一代无障碍设计理念以保证身心障碍者使用、接近各种公共空

间与设施为主，强调以身心障碍者经验的特殊之处作为设计核心。发

展至目前，普同观点的设计得到普遍采纳。不同阶段理念的改变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如何看待身心障碍者的社会参与权利。通用设计

原则将个体差异纳入设计过程，采取最大弹性与容纳最多不同群体的

理念。社会对身心障碍经验的看法也在改变，即未来无论任何人都会

因为老年的关系，经历身体功能下降且需要他人协助的阶段；任何社会

的无障碍空间与设施任何人都有机会使用到，而不只是身心障碍者。

在哲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与公共政策领域，身心障碍研究都不再局限

于少数团体的权利保障。

五、结论

本文以无障碍空间为例，讨论社会应如何确保障碍者社会参与的权

利。无障碍设施与公共空间的设计看似没什么特别，但是空间设计与使

用者之间往往是最具体可见的权利体现。例如，台湾地区的高速铁路系

统不只便捷，它对老人、身心障碍者、孕妇、儿童的服务，充分展现了交通

运输与无障碍设施的普遍特质。设计之初，高铁公司以普同服务概念整

合硬件的车厢和软件的服务，如车厢与月台的平面高度无落差，厕所设

计、服务提供与到站之后的服务等。对使用者与提供服务者来说，这些

都不再是所谓的“特殊服务”，而是高铁公司的众多服务项目之一，这既

可降低用户的被标签感，亦可提升公司的服务质量与内涵。这个例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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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普同性原则在真实社会中的应用状况。这也是当年左拉的主要主

张，即惟有社会认同未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趋势，使软硬件设备将各种

功能状态的用户需求充分纳入设计之中，才能真正消除所谓的社会排

斥、歧视与标签效果。台湾地区高铁公司的例子充分说明，当社会将无

障碍使用和进出各种场所与设施的权利社会责任化之后，才能真正消除

身心障碍者的社会参与障碍。

另外，就设计过程中个体之间差异特质的处理来说，现代科技的运

用也可以解决以往需要特别将门的宽度扩大的问题。例如，采取感应

式开门的方式，无论对轮椅用户或视觉障碍者来说，都减少了无法开关

门的问题。高铁车站的各入口设计也是一个好的例子。又如，随着当

代计算机和相关科技的普及与进展，未来有不同需求的群体也愈来愈

容易利用科技，提升使用互联网的机会。真正的社会参与不只是外出

而已，还包括互联网的使用等。这些科技的使用都不具有物理设计的

真正排他性。对身心障碍者与特殊使用者来说，科技使用的门槛愈低，

可近性愈高，社会参与几率就愈大。总结来看，本文的概念如表１所示。

表１：不同障碍论述的设计概念与公共责任及政策

障碍论述 设计概念（参数挑选） 实践责任 公共政策手段

社会模式
无障碍设计

（以障碍者为主）
政府、社会制度 政府税收支出

普同模型
通用设计

（以最大多数使用者为主）
社会、政府及所有人 未说明确定的税务来源

能力与差异取向
能力促进

（以最需要的障碍者为主）
社会、政府 政府税收支出、补贴、补助

　　无障碍设施与相关政策在台湾地区被归为特殊人口的特别政策。

反观其他国家和地区过去将近四五十年的演进，目前大都采取通用设

计原则。无障碍只是降低使用门槛的第一步，将特殊需要与个体之间

的差异特质纳入设计之中，使障碍者真正融入社会成为目前的发展趋

势。我们对社会成员的想象，也应摆脱“特殊人口”给予特殊待遇的思

维，这样才能消除身心障碍团体认为自己遭受歧视与不公的感受。身

心障碍人口的问题经过过去将近５０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趋

势之下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希望未来国内社会学界能抱持更为开放

的想法，将身心障碍人口的研究议题由以往局限于少数人口特殊问题

·９４１·

障碍研究论述与社会参与：无障碍、通用设计、能力与差异



的范畴改为普同的健康经验与生命经验的研究范畴。无障碍空间是个

有趣的例子，因为它是所有人每天都会接触到的社会参与经验。空间

使用不应再依据使用者的特质来区分，而是保证每个人都有亲近与使

用的权利。更进一步说，我们应该改变观念，所有对身心障碍有用的设

计对其他人口也是更为友善的设计，本文中提到的汽车电动窗的发明

就是一个具体例子。门的设计未来如果采用两个轮椅宽度，且使用感

应式启动设置提高可近性，那么无论是谁都会在这样的设计中获得使

用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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